
沪建建材〔2019〕97 号-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和相关工作要求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和相关工作要求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发挥装配式建筑集约化、规模化效应，进一步促进本市装配式建筑健康

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

除下述范围以外，新建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应全部按装配式建筑要求实施。其中，

新建建筑指在相关信息平台上，建设性质选为“新建”的项目；以及建设性质选为“改

建”或“扩建”，且包含“新建独立单体”或“拆除重建单体”的项目（“特定旧住房拆除

重建项目”除外）。项目包含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复中的所有新建建筑物。独立建筑指建筑

专业意义上的独立子项，不包含因“结构缝”分隔出的单体。

1、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复中地上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10000 平方米的公共建筑类、

居住建筑类、工业建筑类项目，所有单体可不实施装配式建筑。

2、高度 100 米以上（不含 100 米）的居住建筑，建筑单体预制率不低于 15%或

单体装配率不低于 35%。对平屋面或坡度不大于 45°的坡屋面房屋，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

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对坡度大于 45°的坡屋面房屋，房

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坡屋面的 1/2 高度处。

3、建设项目中独立设置的构筑物、垃圾房、配套设备用房、门卫房等，可不实施装

配式建筑。

4、当居住建筑类项目中非居住功能的建筑，其地上建筑面积总和不超过 10000 平方

米，且其与本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之比不超过 10%时，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0 平方米

的售楼处、会所（活动中心）、商铺等独立配套建筑，可不实施装配式建筑。



5、当工业建筑类项目中配套生活用房及配套研发楼等地上建筑面积总和不超过

10000 平方米，且其与本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之比不超过 7%时，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0

平方米的配套生活用房、配套研发楼等独立非生产用房，可不实施装配式建筑。

6、技术条件特殊的建设项目，可申请调整预制率或装配率指标。

二、装配式建筑指标要求

在本通知第一部分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内的建筑，装配式建筑指标要求如下：

1、2016 年 4 月 1 日以后完成报建或项目信息报送的项目，建筑单体预制率不低于

40%或单体装配率不低于 60%。

2、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完成报建的项目，建筑单体预制率不低

于 30%或单体装配率不低于 50%。

3、2015 年 1 月 1 日之前完成报建的项目，建筑单体预制率不低于 25%或单体装配

率不低于 45%。

4、情况特殊项目经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判定后执行。

三、建设、设计及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上海市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要求。积极探索并

推广符合装配式建筑特点的一体化设计理念和 EPC 建造模式。项目在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

计阶段应注重模数化、标准化研究及结构体系的选择，保证预制构件的制作、运输、安装及

后续装配式装修的可实施性。

四、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照上海市装配式建筑单体预制率和装配率计算细则核对装配

式建筑指标，并将指标填写在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上。对于达不到规定装配式建筑指

标要求的项目，施工图审查机构不得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五、相关监管机构应加强对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指标落实情况及施工现场实施情况的

监督检查，从严查处有关违规行为



六、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正式送审的项目应依据本通知相关要求实施。相关内容

如与其他文件有冲突，以本通知为准。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二Ο一九年二月三日


